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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00,000,000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

一、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616号文核准，公司于2012年3月19日以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八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

15.61元，募集资金总额1,561,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8,754,371.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522,245,629.00元。 2012年3月28日，公司完成了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 并于2012年4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

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583,200,000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及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5,000,000 12

2

交通银行—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12

3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2

4

天津锦耀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00,000 12

5

天津硅谷天堂盈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12

6

鹰潭丰和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15,000,000 12

7

上海瑞艾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0,000 12

8

中航证券

-

浦发

-

中航金航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00,000 12

合计

100,000,000 --

公司于2012年5月实施2011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2年3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后的

总股本58,320万股为基准，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

转增10股。本次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2012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年

5月24日。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66,400,000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2012年公司非公开发行的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增加至20,000万股。 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的限售股数量（股）

1

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

2

交通银行—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0

3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4

天津锦耀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00,000

5

天津硅谷天堂盈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0

6

鹰潭丰和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30,000,000

7

上海瑞艾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0,000

8

中航证券

-

浦发

-

中航金航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000

合计

200,000,00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

的10,000万股股份的限售期为上市首日2012年4月6日起的12�个月。 本次发行的八名特定对

象均出具了《承诺函》，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并申

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相关股份锁定程序。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

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13年4月11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00,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1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8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其中：质押冻结股

份

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4.29% 0

交通银行—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0,000,000 30,000,000 2.57% 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1.71% 0

天津锦耀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000,000 23,000,000 1.97% 0

天津硅谷天堂盈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00,000 20,000,000 1.71% 0

鹰潭丰和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30,000,000 30,000,000 2.57% 0

上海瑞艾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0,000 22,000,000 1.89% 0

中航证券

-

浦发

-

中航金航

5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5,000,000 5,000,000 0.43% 0

合计

200,000,000 200,000,000 17.15% 0

注：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本次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限售流通股股

521,693,462 0 200,000,000 321,693,462

高管锁定股

1,693,462 0 0 1,693,462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30,000,000 0 30,000,000 0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490,000,000 0 170,000,000 320,000,000

二、无限售流通股

644,706,538 200,000,000 0 844,706,538

三、总股本

1,166,4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1,166,400,000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2012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3—1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9,462,588,753.56 26,551,846,548.17 10.96%

营业利润

922,477,108.29 752,751,808.12 22.55%

利润总额

1,327,433,853.73 948,631,572.13 3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6,409,591.28 967,940,639.48 49.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20 5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6% 6.86%

提高

2.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46,117,604,792.27 36,532,118,115.54 2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512,935,348.26 14,739,231,462.02 5.25%

股本

4,662,886,108.00 4,834,482,546.00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33 3.05 9.1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2

年，面对激烈行业竞争，公司加快产品、营销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深度调整，整体经营质量不断向好，实现了利

润增长高于收入和销量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累计完成产销

174.1

万辆和

175.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55%

和

3.32%

。 其中

自主品牌轿车销售

23.1

万辆，同比增长

12.87%

。公司自主品牌业务转型升级初见成效，先后推出欧诺、逸动、悦翔

V3

、悦翔

V5

、

CS35

等新品，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毛利率稳步提升，产品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合资企业长安福特发展强劲，福克斯

系列“双车”战略效果显现，利润贡献能力大幅提升。

三、其他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

2012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0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3—1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3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70,936 55,876 189,520 128,989 69,598 58,918 205,214 143,386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21,748 13,177 54,616 35,527 21,559 16,400 50,578 38,408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10,098 20,000 28,145 47,700 13,424 21,915 30,013 57,676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54,219 30,410 130,268 71,382 55,705 28,073 129,192 69,286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6,735 9,647 15,007 25,174 6,087 8,143 14,306 22,372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14,589 17,484 44,177 49,802 15,087 16,751 45,342 50,099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25,796 22,671 58,379 54,291 27,605 23,261 60,948 56,198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2,413 1,571 5,183 2918 2279 979 4,938 1995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5,259 1,865 11,585 4,425 5,183 3,650 11,500 6,656

合计

211,793 172,701 536,880 420,208 216,527 178,090 552,031 446,076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

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0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3—1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季报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大幅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234.72% - 282.53%

盈利：

14,639.21

万元

盈利：49,000万元–56,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0.11-0.12

元 盈利：

0.03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因公司自主品牌轿车销售量同比大幅增长，以及来源于合资企业长安福特

汽车公司投资收益增加，致使公司1季度业绩有较大幅度增长。

2．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2013年1季度合并净利润为4.9-5.6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 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2013年1季度报告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2013-016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吉隆矿业"）与唐山中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实业"）、辽宁五龙

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龙金矿"）于2013年3月13日在北京签署了《股权收购合

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 公司于2013年3月16日将该意向书相关内容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进行了公告。

该意向书第九条中规定"本意向书未尽事宜，各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意向书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2013年4月9日，经有关各方协商一致，签订了《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补充

协议》，对意向书的部分内容做如下修订：

双方在意向书原第二条"收购安排"中第1项约定：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五龙金矿2013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确定净资产的公允价

值，并以此为基准，确定乙方转让给甲方五龙金矿100%股权的转让价格。 "

现修订为：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五龙金矿201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确定净资产的公允价

值，并以此为基准，确定乙方转让给甲方五龙金矿100%股权的转让价格。 "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42� � �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2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有投资者关注到公司电磁灶产品被国家质检总局抽检不合格的问题，公司对此高

度重视，现说明如下：

1、2013年1月，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委托对电磁灶产

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 公司委托东莞市前锋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JYC-21ES10型电磁灶在抽

查之列。 经检测，该型号第2012年12月28日批次产品被检测为结构不合格。

2、经调查，该批次电磁灶产品是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向东莞市前锋电子有限公司下达

生产订单、东莞前锋电子有限公司于12月28日组织生产的。 本次监督抽查后，公司迅速对由

东莞市前锋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该批次产品进行实地核查，就地封存，停止出库，并提取封

存的该批次和其前后批次产品送至专业检测机构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均为合格产品。经过

对比分析，判定不合格原因为该批次产品装配的个别PCB板中的一个电容出现问题，从而检

测判定结果为结构不合格。 该项不合格不会存在安全隐患，不影响消费者正常使用。

3、获知检测结果后，公司立即锁定进货经销商，通知经销商立即暂停销售该批次产品。

对已经销售出去的该批次产品，公司组织售后服务部门根据消费者留存的电话、邮件等联络

方式，主动联系消费者，按照国家法规规定给予退换货处理。 如有消费者不能确认购买的电

磁灶是否属于该批次不合格产品， 可致电公司售后服务电话4006186999了解详情并获得帮

助。

4、与抽检产品同批次生产的电磁灶合计3900台，该型号产品的终端零售价为199元，预计

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有限。

5、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公司同时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对委托加工产品生产管理进行全过程核查，查找生产管理中的疏漏，进一步完善生产

管理规范；

2）加强对该型号产品的出厂检验，公司已将整改过该批次和此后生产的同型号产品送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质检院、国家电器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进行了委

托检测，检测结果该项目均合格。

3） 督促东莞市前锋电子有限公司已对2012年12月28日生产的在库产品进行全部复检，

查漏补缺。

6、公司对因监管不力导致该批次产品不合格而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将

继续加强质量管理，一如既往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 公司始终致力于健康饮食电器的研

发与制造，对广大消费者、媒体、投资者等各方的关注和监督表示衷心的感谢。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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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9� � �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30410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

质押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3年4月9日接到控股股东

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投资"）通知， 获悉华服投资前期所质押的本公司股

份中的111,352,345股已于近日解除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08%）。

同时，华服投资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48,5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83%）进行质

押，为发行信托提供担保。

上述解除质押与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

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办理登记手续之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华服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8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0%，其中质押

股份总数为448,708,3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65%。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3-21

转债代码：125731� � � �转债简称：美丰转债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美丰转债” 停止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68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6月2日发行

了65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2010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2日），公司可转

债于2010年6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可转债简称为"美丰转债"， 交易代码为

"125731"。 2012年12月2日，"美丰转债"进入转股期。

截至2013年4月8日收盘，"美丰转债"的数量已低于3,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

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美丰转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

停止交易，即"美丰转债"将从2013年4月15日起停止交易。

"美丰转债"在停止交易后，赎回日（2013年4月15日）前，"美丰转债"的持有人仍可依据

约定的条件申请转股。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003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7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9日（星期二）9:30。

（2）会议召开地点：临海市临海大道1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章卡鹏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人，代表公司股份125,028,7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8.2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每项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2、对各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125,028,715股，其中同意票125,028,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125,028,715股，其中同意票125,028,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125,028,715股，其中同意票125,028,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125,028,715股，其中同意票125,028,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125,028,715股，其中同意票125,028,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125,028,715股，其中同意票125,028,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徐金发先生、金雪军先生、吴冬兰女士分别就2012年各自出席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以及对公司经营方面的建议

等内容作了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刘斌律师、姚毅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伟星

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0日


